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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张越先生、程龙生先生、周辉先生、李明辉先生、

钟节平先生、赵军先生、张文栋先生、张韵女士、黄芳女士、周玲女士、王建明

先生共计 7 名董事和 4 名独立董事出席会议。董事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签字同意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通过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 

公司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管”）签署《股

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等协议，由浙商资管设立“浙商聚金利特凯腾 8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以 41,400 万元的价格受让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益权，受让期限 5年。到期后，本公司向浙商资管按照 41,400万元价格

作为基础价款回购摩山保理 100%股权收益权，并按照 7.08%/年的溢价率支付溢

价款。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审议通过《子公司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  

由于公司通过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方式进行融资需要，公司将所持有的上

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质押给浙商资管，由浙商资管设立“浙商

聚金利特凯腾 8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 41,400万元的价格受让上海摩山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益权，受让期限 5年。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9.55%。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开展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方式业务

无偿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发展，确保公司顺利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融资，保障公司经营对

资金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拟为公司开展股权收益权转

让及回购方式的业务无偿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联董事黄芳女士、

王建明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开展

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方式业务暨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并由控股股东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5）。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12日 

 

 

 

 

 




